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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廉能電栗」廉政平臺 

第一次聯繫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7月 26日上午 10時 

主席：陳秘書長斌山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單                            記錄：廖真緻 

壹、 主席致詞 

法務部廉政署呂副組長、苗栗地檢鄭主任檢察官、東海大學林良恭教

授、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態保育中心鄭主任秘書、政風處王處長、工商處詹

處長及太平洋綠能、日煬科技、台灣低碳等公司的與會代表大家好，感謝各

位百忙中撥冗參加本府「廉能電栗」廉政平臺聯繫會議。 

「廉能電栗」廉政平臺，是由本府主辦的一個跨域合作平臺，是結合檢

察、廉政、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共同研商解決問題的一種機制。此外，也

結合了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的綠能犯罪聯繫平臺功能，強化通報機制，阻斷

勒索或索賄發生的可能性，可作為公私部門的後盾，維護廠商合理的權益，

並且協助創造乾淨、透明、正向發展的綠能產業環境。 

本府配合中央推動綠電不遺餘力，截至 6月底為止，招商引資金額在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達新臺幣 49億 1,146萬元，風力發電系統達 1,101億元。

除了招商引資發展綠能產業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落實廉能，建置了「苗栗縣

太陽光電案場巡查及生態環境監控巡檢資料庫系統」網路公開專區，以公開

透明方式揭露各個案場資訊，讓廠商、民眾都可以上網查詢，真正落實全民

監督政策理念。 

綠能產業發展是本縣非常重要的施政政策，政策的推動過程本就可能面

臨各式各樣問題待溝通及解決。於此，希望透過廉政平臺聯繫會議的召開，

以一個多向溝通及創新的合作模式，提供大家充分表達想法的機會並藉此集

思廣義，提出對苗栗縣綠能產業永續發展有利的建議。 

最後，感謝苗栗地檢署、廉政署長官及兩位專家學者、廠商代表與各位

主管同仁出席本次會議，也歡迎各位對本次會議所討論的議題不吝指教，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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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提案討論 

一、 如何透過中央與地方及行政與司法之合作，避免綠能蟑螂有機可趁，並提

升苗栗綠能產業發展？ 

業務簡報：本縣綠能發展概況簡介(略) 

報告人：本府工商發展處公用事業科邱耀加科長 

二、 如何透過生態檢核機制，讓廠商經營發展及環境生態維護中取得平衡，

提升苗栗縣綠能產業發展效益？ 

業務簡報：本縣石虎生態情形及保育措施簡介(略) 

報告人：本府農業處自然生態保育科張葦科長 

三、 發言摘要 

(一) 日煬科技有限公司 

1.苗栗縣政府於 109年 7月 24日以府商用字第 1090146781號函公

告非都市土地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規範，惟轄內多

數光電業者業於 109年 07月 24日前開發且取得電力併網容量，

並於申請籌設及興辦過程中。因此，相關已申辦且刻正審查之案

件不應溯及既往及採是項審查規範。 

2.石虎在其他縣市亦有蹤跡，唯獨本縣特有之「苗栗縣石虎保育自

治條例」，鉗制轄內 85%土地開發，使以轄內低利農業為主的經

濟難以翻身；又其審查應由縣府具高考及格之各領域人員負責，

且範圍應僅限於公共工程；爰為避免疊床架屋，建議解散委外審

查機制，以利改善審查流程。此外，政府應就石虎路殺風險設立

跨越安全隧道，而非擴張審查。 

3.本縣石虎保育自治條例針對的範圍為公共工程，若以相同標準要

求光電案廠配合，應有些退縮的機制或條件；倘要求做到一定程

度的保育政策，則應預先告知，俾供有意願投資的廠商衡量損

益。例如石虎棲地之生態敏感區應盡早公告，本公司曾於提出申

請前查詢標的用地為非高生態敏感區，惟審查會議後始變更為高

生態敏感區；生態敏感區似為事後追補，無法令依據，且於申請

程序中額外增加規範義務，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傷害人民投資權

益。因此，在石虎保育自治條例審查機制前已開發或刻正審查之

申請案，不應無限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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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謂環境評估，係高舉正義旗幟的少數保育人士，以保護石虎為

名，脅迫地主私有土地不得發展產業，長期淪為荒地，盼檢調單

位積極調查從光電業開發中謀取不當利益之團體。 

(二) 台灣低碳有限公司 

1.石虎保育與友善工法為兩大工會共識，公司的案場皆會遵守；例

如圍柵間距 15公分，是野狗無法穿越的寬度，案場內容易聚集

老鼠而吸引石虎捕食、遊樂。因此案場的設置實為築巢引鳳，為

石虎的避難所。 

2.經歷多次會議，審查意見越發增加，委員原先認同業者採取的友

善工法及生態緩衝區規劃，審查之初表示最佳保護方式為自然呈

現原始樣貌，避免過多人工干預；而後又表示因物種豐富，應就

不同生物物種提供差異的友善措施。本公司為轄內第一家邀請生

態專家及生態公司至案場輔導的廠商，惟每次審查會議中，委員

皆提出不同意見，讓業者覺得多做多錯。 

3.審查會議對廠商提出的要求不甚合理：例如 5分多案場土地，要

求加購 3分鄰地作為退縮空間；惟有時退縮空間不足又租不到土

地，進行到委員會審查時遭受檢討，故認加購鄰地不應列為通過

與否之強制條件。 

4.經歷這三年的審查，部分審查委員不僅態度惡劣，於會議中拍

桌、冷嘲熱諷及擺臉色；甚有委員背後的團體未經允許，於本公

司購置之土地上設置合作雞舍並於網路募資，其心可居。 

5.審查過程曠日廢時，部分案場之材料規格或法律規定更迭，致申

請案件需重新送件。例如 107年規劃時，太陽能板多為 300瓦及

320瓦，目前市面上已無法購得 320瓦以下太陽能板，爰需變更

計畫；又先前維修走道係屬隔離設施，現變更為設置面積，導致

退縮土地需再增加。既然申請時為舊法，應沿用舊法，以維護廠

商權益及避免徒增審查成本。 

(三) 農業處自然生態保育科張葦科長 

1.本縣石虎保育自治條例擴大準用光電案場審查，係因當初有諸多

申請案件，鑑於石虎專家對相關生態活動及保育措施較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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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爰建議工商發展處比照辦理；而後的機制則依照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的相關規定成立委員會。 

2.委員於委員會中係引導業者生態補償的方向，僅為建議，並非強

制要求租地。 

3.轄內石虎 OI值(石虎出現頻率)相關數據及報告，公告於本府網

站石虎專區，業者可自行查詢，亦提供委員運用。 

(四) 工商發展處邱耀加科長 

鄰地租用係非強制要求，先前有廠商因履行困難，提報之改善措施

與會議決議有所出入，即再次徵詢委員意見，最後案件仍在未租鄰

地的情況下通過申請。 

(五) 林良恭教授 

1.在審查條件中，租地並非強制措施，端看申請面積 2公頃以下之

生態條件與措施，爰未強求特定補償方式；例如協調周邊農地採

用友善農作，皆為加分項目。 

2.光電案場審查之初，NGO(非政府組織)對使用農地激烈抗爭，縣

府期望開發及保育共存，始委由相關專家學者討論最佳共存方

式。重要棲息環境僅為參考值，並非處於其中即無法開發；然委

員們做法不盡相同，始需協調出妥善的共識。倘於審查過程中有

激進或負面用語，非委員本意。 

3.委員會看待次生林地會較為謹慎，茲因次生林地為野生動物最喜

歡的棲息環境，爰要求條件較一般農地多，例如林木要移植或補

植等。委員瞭解光電業者非生態專家，即使尋求生態顧問公司協

助，亦可能因其輔導之程度差異而有面臨需再改善之狀況，委員

會於審查時所提出對策，係為共同協助業主找出容許的方向。 

4.野生動物保育法是審查時可依據之法源，惟野動法中只要涉及騷

擾或干涉動物之行為即可制止，甚至處罰。又因石虎於光電案場

下是可活動的，且野動法較為嚴格，爰委員並未以此限制光電案

場開發，僅要求相關的友善措施。 

5.至審查中的補救機制，依據相關規定，應於審查不符時即退回重

新送件。考量業者未熟悉申辦之相關應備資格及文件，而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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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之復審機會。縣府有訂定標準作業流程，倘第二次審查仍未

通過，則需重新送件。 

(六) 苗栗地檢署鄭葆琳主任檢察官 

1.廠商提到石虎保育自治條例係針對公共工程，爰於光電案場之審

查和適用，是否具檢討之處；倘廠商提出訴願或訴訟，行政法院

即推翻或撤銷，就代表過程中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又石虎自治條

例委託的外聘審查委員，屬刑法上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

有刑法上貪瀆和瀆職相關罪章之適用。 

2.審查通常具有評分表格，資訊透明相當重要。廠商應可透過公開

方式，明確瞭解每一審查項目(例如友善工法及土地面積等)與配

分比重，以及水土、環保等不同專業的委員結構組成為何。至於

審查之退回與修正機制，應讓廠商知道可接受修正之次數及期

限，以及相關的救濟程序。 

3.另加購鄰地是否能成為審查條件，行政處分於無法源依據下要求

業者達到規定以外的條件，無論是否具強制性或加分作用，其妥

適性跟適法性都應再討論。 

4.不止是綠能發展，任何開發皆應考量生態保育。既然要共存，在

於法有據的前提下，應做到資訊公開並具備救濟程序，讓所有的

業者和審查委員皆有可遵循的標準。 

(七) 政風處王明朝處長 

建議審查程序可參採公共工程招標之公開評選機制，由工商發展處

與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及制定審查項目及配分等評選機制，業者始得

依公開之項目籌備文件，委員亦客觀地按標準核分，避免自由心證

之爭議。 

(八) 工商發展處詹彩蘋處長                                                                                                                   

1.先前太陽能光電審查機制，需先完成水土保持和農地變更程序；

惟後續進到委員會中，有可能再被委員要求重新施作水土保持，

造成廠商困擾。身為工商發展處處長，當然以招商為主，亦希望

生態與產業發展平衡，爰制定(苗栗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太

陽光電發電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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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3款)即有敘明，無論案場位於

高中低敏感區，生態監測期程皆為施工前三個月至施工完竣後一

年，且並未強制要求已通過之案場比照辦理。惟目前很多通過案

場皆無動靜，本處未來可能考量制定退場機制。 

3.有關廠商所提委員應減少石虎專家人數及納入其他專業之建議，

委員會共有 10名委員，工商發展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其餘 9位

名額，擬納入環保、農業、水保、電機等專業領域，俾使審查更

臻完善。 

4.案場審查的法律依據為「要點」，去(110)年始修正公告，每階段

皆有期程及次數之限制。未來將如鄭主任檢察官及政風處長所提

建議，與委員共同討論出審查項目、配分及佔比，供委員作為評

分參據，倘廠商所送興辦計畫超過及格分數始得通過；類此作法

應更為明確，使業者更有所依循。 

決議： 

1.本次會議主要目的之一即為聆聽各界建議，感謝大家撥冗與會並

提出真正的想法與意見，廠商毋須擔憂遭受秋後算帳，審查委員

會仍是依法受理及審查案件。 

2.請工商發展處參考專家、廠商、主任檢察官及政風處之建議，檢

討審查機制，增加專業委員之多元性，與委員共同討論審查、評

分項目及公告，並以公平公開透明方式辦理各項審查事務，俾利

相關人員有所適從。 

 

參、  臨時動議 

為促進本縣綠電產業正向發展，鼓勵優質廠商企業依法如實如質設置綠能

設施，並完善各項工作任務，擬請工商發展處偕同委外廠商進行案場巡查

規劃，辦理優良案場評選及公開表揚，增進廠商策進動力及觀摩學習機會

(提案單位：政風處)。 

決議：請工商發展處依政風處建議規劃執行。 

 

肆、散會：12時 10分。 


